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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八一三 沪战爆发, 上海银行公会先制订同业暂行办法 4

条,供国民政府财政部参酌制订战时安定金融法规; 随后组织上海银行业遵

行!非常时期安定金融办法∀及补充办法,并对社会各界的反应做出应对, 为
上海转入战时金融体制做出诸多积极努力。同时,上海银行公会还为限制外

汇供应采取一些措施。为支援抗战, 曾组织会员行、下属组织及银行业同人

认购救国公债,为抗敌筹措经费。另外,还为会员行 8 月份公债交割与上海

华商证券交易所及国民政府财政部屡次进行交涉,并最终获得解决。上海银

行公会为 八一三 时期沪市转入战时金融体制及稳定金融做出重大贡献。

关键词  职责  上海银行公会  八一三 时期

1937年 8月至 11月通常称为 八一三 时期, 这正处于中华

民族伟大的抗日战争的初期阶段。该时期上海银行公会的决策及

领导层情况发生一定变化。1937年 9月下旬, 上海银行公会主席

陈光甫因故请假,公会决定由常委吴蕴斋、潘久芬轮流主持会议,

但部分常委、执委未在沪,公会只能采取全体银行业会议、执委与

常委联席会议等形式召集会议, 商讨会务。对于卢沟桥抗战及淞

沪抗战,上海银行公会也十分关注,并带领、组织会员行予以积极

支持。但作为全国最有影响力的银行业同业团体,在此攸关国家

前途、民族命运的时刻,上海银行公会到底关注哪些主要问题? 为

支持全民族抗战及促使上海金融由平时体制转入战时体制, 为稳

定上海金融市场、支援抗战做出哪些积极而重大的努力? 同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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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同业组织上海银行公会又是如何维护会员行及非会员行利益

的? 学界研究颇为不足。本文主要依据档案史料及其他资料拟做

出较为具体而系统的回答, 以冀推进近代上海金融史及抗日战争

史研究。∃

一

战前上海银行公会的活动的主要特点是, 设法促进银行业务

的发展,对政府制订金融法规提出质疑或建议,在政府政策或国内

政局变化危及同业利益时, 也表现出一定的不合作姿态等。由于

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爆发, 上海银行业及上海银行公会所面临的

问题与战前明显不同。抗战初期上海银行公会的活动均与战时金

融体制的确立有关。而且在战时或每遇外敌入侵,按照通例均须

限制提存, 紧缩通货。上海金融业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所做出的 3

次限制资金流动的决定, 均属因外来战事被迫采取的稳定金融措

施。% 在七七事变爆发后, 上海银行业遇到日本侵华以来最严重

的提存风潮, 存款额明显下降。据统计, 从 7月 10 日至 8 月 12

日,储户提存为数甚巨,以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与浙江兴业银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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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如 一二八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占公共租界及本次限制提存。其中,据

所见档案史料, 八一三 时期该会实施限制提存与其他两次上海银行公会组织的

限制提存在主动性、限制幅度及实施范围、意义乃至性质等方面明显不同。

本文探讨的内容仅见如下论著稍有涉及:吴景平等著!抗战时期的上海经济∀ ,上海

人民出版社 2001年版;林美莉著!抗战时期上海银行公会的活动∀ , ( 2001年 上海

金融的现代化与国际化学术讨论会 提交论文 ) ,!抗战时期的货币战争∀ ( 台北,

1996) ;戴建兵著!金钱与战争 & & & 抗战时期的货币∀ ,广西师大出版社 1995年版;

刘志英博士论文!近代上海华商证券市场研究∀ ( 2002) ,及部分英、日文论著等等。

上述研究多侧重于对某一金融法规或问题的简析,但对该时期上海银行公会研究

极为薄弱。



例,前者提存约 2500万元,占该行存款总额的 16%以上; 后者提

存约 1700 万元, 占该行存款总额的 17%以上。∃ 随着局势的紧

张,各银行不仅纷纷迅速对外紧缩信用,而且急需统一的限制提存

办法,以保护金融机构。而作为充分体现银行业利益的同业组织,

上海银行公会及其决策层在此紧要关头,对稳定沪市金融市场做

出及时反应。

八一三事变当天,应上海银行公会要求,为妥定应付办法, 国

民政府财政部批准上海银行业暂行停业两天, 与上海金融关系密

切的各埠银行业, 也一律休业两日。% 在决定并获准停业两天的

同时, 上海银行公会立即草拟并决定上海金融业如何紧缩通货及

开展业务办法。当日,上海银行公会致函在会、不在会银行指出,

在此战时条件下,本会为巩固金融起见, 议定同业暂行办法 4条,

相应分别通告,即希查照办理 。该暂行办法规定: 1 各行庄所

有客户往来透支,除同业外于 13日起一律暂时停止加欠。实行后

如有继续存入者,准予照数支用。2 各行庄所有未到期之各种定

期存款,自 13日起不得通融提取, 如须做栈押者至多以 1000元为

限,在 2000元以内的定期存款,至多以对折作押。3 各行庄所有

各种活期存款, 一律以同业汇划付给; 如须取法币,其存款在 1000

元以下者,按日至多可取 200元; 其在 1000元至 2500 元者, 按月

至多允提二成; 其在 2500元至 5000 元者, 每户按月取数不超过

500元;其在 5000元以上者, 按月可取一成。如有续存或新开户

者,以分别存入之原币随时照数给付。如工厂发给工资须用法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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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为颁行非常时期安定金融办法致各方函∀ ( 1937年 8月 13 日) ,中国第二

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第 5辑,第 2编,财政经济(四) ,江苏古

籍出版社 1997年版,第 439 & 440页。

汤心仪:!上海之金融市场∀ ,王季深等编!战时上海经济∀第 1辑, 中国科学公司

1945年印,第 3页。



另行商办。4 各行庄之同业汇划轧帐头寸, 照交换所向奉办理。

该函最后强调, 以上 4条为非常时期暂行办法, 业经财部核准, 一

俟时局平靖,当由本会随时呈请取消 。∃这不仅可视为上海银行

公会为同业所制订的临时性营业规则, 更表明上海银行公会实际

已开始对稳定战时上海金融进一步发挥作用。同时,上海银行公

会还制订同业内部业务办法, 涉及同业汇划及内汇限制等问题。%

国民政府财政部在批准上海银行公会所提出 4条暂行办法的

同时, 为切实限制提存计,派钱兆和等 19人前往各行检查全部帐

目,调查上海银行业资负状况、逐日收付情形及库存等以备核对。

上海银行公会为落实暂行办法,于当日转函在会各银行,要求奉此

相应分别查照, 至希予以配合。∋ 上海银行公会决定遵行该项措

施,为后来实行限制提存做好了准备。

上海银行公会公布!同业暂行办法∀后, 一些会员行立即纷纷

为该办法之补充、完善陈述意见。浙江兴业银行回复, 显然旨在加

强限制提存,保护金融机构。( 永大银行则认为,所议定非常时期

暂行办法, 虽呈奉财部核准照办, 但事实上有可商榷之处 ) , 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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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大银行致上海银行公会函∀ , ( 1937年 8月 13日) ,上海市档案馆藏上海银行公

会档案,档案号 S173& 1 & 282。

!浙江兴业银行致上海银行公会函∀ ( 1937年 8 月 13日) , 上海市档案馆藏上海银

行公会档案,档案号 S173 & 1 & 282。

!上海银行公会为转财政部关于查资负状况、逐日收付情形、全体帐目及库存情形

令致在会银行函∀ , ( 1937年 8月 13日) ,上海市档案馆藏上海银行公会档案,档案

号 S173 & 1 & 441。抗战时期如寿进文等研究者认为!非常时期安定金融办法∀颁

行前,财政部未派员轧帐,据此事实看来并非如时人所言。

!全体银钱业紧急会议∀ ( 1937年 8月 13日) ,上海市档案馆藏上海银行公会档案,

档案号 S173 & 1 & 71。

!全体银钱业紧急会议∀ ( 1937年 8月 13日) ,上海市档案馆藏上海银行公会档案,

档案号 S173 & 1 & 71。!上海银行业同业暂行办法∀ ,上海市档案馆藏上海银行公

会档案,档案号 S173& 1 & 96;



银行的建议,旨在如何应付提存,并保护金融机关。国华银行复函

也提出该办法有 5点可补充之处。∃ 各会员行对!同业暂行办法∀

所提意见, 均成为上海银行公会不久参与战时银行业营业规则制

订、补充的重要参考信息。

上海银行公会考虑到外地银行公会获悉事变发生, 但不明上

海银行业营业情形, 会影响各地银行业务, 便致电称:各地银行公

会,现奉财政部令银钱同业,于 8 月 13、14日放假两日。% 次日,

汉口银行公会回电该月 14日起放假两日。∋ 青岛银行公会电称,

业复电悉,本市银行遵令于本日放假一日,至星期一开业, 届时如

何办法,请尽量详细急电示 。( 未接上海银行公会停业通告, 天

津银行公会也来电询问上海银行公会, 8 月 13 日至 14 日停业是

否确实? 并要求尽快回复。) 在涉及银行业前途及金融市场稳定

与否之紧要时刻,急需上海银行公会发挥组织、协调作用。

两天停业结束, 1937 年 8 月 15日, 鉴于上海战况激烈, 事实

上无法营业,上海银钱业两会联席会议议决, 暂时休业, 待局势稍

定随时开业,除通告外, 由上海银行公会呈请财政部核准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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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银行公会为暂时休业呈财政部文∀ ( 1937年 8月 15 日) ,上海市档案馆藏上

海银行公会档案,档案号 S173 & 1 & 96;!新闻报∀1937年 8月 16日。

!天津银行公会为停业问询上海银行公会电∀ ( 1937年 8 月 13日) , 上海市档案馆

藏上海银行公会档案,档案号 S173 & 1 & 96。

!青岛银行公会为收到停业两日电文回复上海银行公会电∀ ( 1937 年 8月 14 日) ,

上海市档案馆藏上海银行公会档案,档案号 S173 & 1 & 96。

!汉口银行公会致上海银行公会电∀ ( 1937年 8 月 14日) , 上海市档案馆藏上海银

行公会档案,档案号 S173 & 1 & 96。

!上海银行公会为报告沪银钱业奉令放假致各地银行公会电∀ ( 1937 年 8月 13

日) ,上海市档案馆藏上海银行公会档案,档案号 S173 & 1 & 96。

!国华银行为 13日暂行办法致上海银行公会函∀ ( 1937年 8月 14日) ,上海市档案

馆藏上海银行公会档案,档案号 S173 & 1 & 282。



当日, 财政部训令上海银行公会主席陈光甫及钱业公会主席绍燕

山:为顾全存户生活必需款项支付起见, 应即转知各行庄迅择安

全地点,设立临时办事处, 早日营业, 是为至要 。∃ 显然, 上海银

行公会决定停业,并实行暂行办法,不仅对上海也对外地银行业营

业秩序产生直接影响。

上海银行公会一面设法维持沪市及外地同业内部营业秩序,

一面准备遵行国民政府颁布的安定金融法规。1937 年 8月 15

日,财政部次长徐堪与中国银行董事长宋子文,在上海紧急召集当

地银钱界领袖人物, 筹商安定金融办法。最终在通观各方面情况,

参酌上海银行公会所陈 4条暂行办法基础上 % , 制订!非常时期安
定金融办法∀7 条, 并于当日以财政部名义公布, 16日开始施行。

该办法规定,自 8月 16日起,银行、钱庄各种活期存款, 如须向原

存银行、钱庄支取者,每户只能照其存款余额,每星期提取 5%, 但

每存户每星期至多以提取法币 150 元为期;而 8 月 16 日起, 凡以

法币支付银行、钱庄续存或开立新户者, 得随时照数支取法币, 不

加限制;定期存款未到期者不能通融提取, 到期后如不欲转定期

者,须转为活期存款,并以原银行、钱庄为限, 照本办法第一条规定

为限;定期存款未到期前,如存户商经银行、钱庄同意承做抵押者,

每存户至多以法币 1000元为限,其在 2000元以内之存款, 得以对

折作押,但以一次为限; 工厂、公司、商店及机关之存款, 如发付工

资或与军事有关须用法币者, 得另行商办; 同业或客户汇款, 一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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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体银钱业紧急会议∀ ( 1937年 8月 15日) ,上海市档案馆藏上海银行公会档案,

档案号 S173 & 1 & 71。

!财政部令∀ (沪钱字第 30号) ( 1937年 8月 15日) ,上海市档案馆藏上海银行公会

档案,档案号 S173 & 1 & 96。



以法币收付之。最后一条声明, 本办法于军事结束时废止。∃ 国

民政府财政部当时制订并实行!非常时期安定金融办法∀的目的,

是在以限制提存来巩固银行信用, 并防止资金的逃避% ;亦在于以

此鼓励存款来维持法币的正常流通, 稳定市面∋ ;更在顾及民众生

计之前提下,以制止存户无限制提存而使头寸得以周转,以最终保

护上海金融机构; 同时防止客户将存款转存外商银行或购买外

汇。( !非常时期安定金融办法∀的制订,也体现了上海金融业的
利益。上海银行公会随即组织会员行遵行该项办法。同时, 该安

定金融办法的实施,势必影响上海银行业同业之间及与工商企业

的业务往来。为便利资金周转、调剂市面起见,上海银行公会会同

钱业公会提出补充办法 4 条, 获财政部批准。该办法内容为: 1

银钱同业所出本票, 一律加盖同业汇划戳记。此项票据只准在上

海同业汇划,不付法币及转购外汇; 2 存户所开银钱业当年 8 月

12日以前所出本票与支票, 亦视为同业汇划票据; 3 银行钱庄各

种活期存款,除遵照部定办法支付法币外, 其在商业上往来之需

要,所有余额得以同业汇划付给之; 4 凡有续存或新开存户者, 银

行钱庄应注明法币汇划,取时仍分别以法币或汇划支付之。) 仅

限于在沪市执行的上述 4 项补充办法的制定, 有益于缓解上海市

面筹码供给之不足, 减轻工商业务往来资金紧张的压力,也利于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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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规定非常时期安定金融办法补充办法四项∀ ( 1937 年 8月 16日) ,中国第

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财政部档案,档案号三( 2) 855。转印自中国第二历史档

案馆等合编!中华民国金融法规档案资料选编∀ ,档案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627-

628页。

郭家麟等编!十年来中国金融史略∀ ,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 1943年编印,第 99页。

吴景平等著!抗战时期的上海经济∀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年版,第 213页。

寿进文著!战时中国的银行业∀ , 1944年印,第 80页。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 5 辑, 第 2 编,财政经济

(三)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7年版,第 1页。



护银行信用。

如前所述, 如果说上海银行公会所拟同业暂行办法 4条及补

充办法 4项,先后为财政部参酌、采纳,对该部制订非常时期金融

政策法规产生重要影响的话, 那么, 这在一定意义上不仅充分表

明,上海银行公会在尽力实现银行业同业组织 草拟关于金融业法

规建议于政府 之宗旨,履行代表同业利益维护金融市场稳定的职

能,更为战时金融制度的建设做出一定贡献。

安定金融办法及补充办法公布后, 外地银行公会却多未接到。

8月 16日,汉口银行公会致电浙江兴业银行转上海银行公会, 询

问星期一沪各行是否开业, 应付办法是否商定, 要求迅即电复。∃

当日,上海银行公会还收到青岛银行公会两份急电。第一份称未

收到部令,第二天早晨开业, 可能有提存风潮, 要求急电应付办

法。% 第二份电文表示, 遵照部定 7条办法议决明日开业, 但 务

乞贵会员银行对于同业间之汇划, 照常收解, 以免全国金融之停

滞 ∋ ,并予答复。显然, 青岛银行公会还未悉上海银行业已实行

补充办法 4条。为 17日上海等地银行能够开业, 经上海银行公会

于 16日专文呈请财政部获准定期开业后,上海银行公会除于当日

联合钱业公会致函各行庄外, 还致电外地银行公会通告 17日开

业。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 !非常时期安定金融办法∀是面向包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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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岛银行公会来急密电∀ ( 1937年 8 月 16日) , 上海市档案馆藏上海银行公会档

案,档案号 S173 & 1 & 96。

!中国银行总管理处转青岛银行公会密电∀ ( 1937 年 8月 15日) ,上海市档案馆藏

上海银行公会档案,档案号 S173 & 1 & 96。

!汉口银行公会致上海银行公会电∀ ( 1937年 8 月 16日) , 上海市档案馆藏上海银

行公会档案,档案号 S173 & 1 & 96。上海银行公会与外地银行公会的联系, 不仅表

现在该时期,在孤岛时期联系也较多,但因篇幅及时段限制,本文难以展开论及。



海在内的全国制订的,但在上海执行最早, 且最初基本得以施行。

上海银行业于 8月 17日一律复业,提存势头有所减缓, 有益于保

护金融机构。∃ 据记载,非常时期安定金融办法实行后,一时要求

提取存款者,虽然仍纷至沓来, 但因已定有限额, 且同业间调剂也

定有办法, 有可喘息之机,故同业能应付自如。% 就该办法之执行

程度而言,最重要的第一条得以落实。第二至五条也得以全部执

行。∋ 补充办法实行中有所变化。这在当时均曾收到相当实效,

促使各业情形较为稳定。这可归因于上海银行公会切实组织、监

督执行安定金融办法。如 1937年 8月间,财政部令上海银行公会

转函各行庄填写逐日收付法币表:为审核各行庄逐日收付款项是

否符合规定,特制订银行法币收付表式以供填报; 在上海地方应于

每日午后 5时前,送财政部钱币司驻沪办事处查收。至各地分支

行,可送交当地中中交农四行联合办事处,望一体遵照。上海银行

公会决定,奉此由会员行相应查照。( 这有益于推动有效地实施

限制提存办法。

但上海工商界纷纷表示不满。这又使银行公会承受着巨大的

社会压力。当时安定金融补充办法第一条规定, 存户所开银钱业

当年 8月 12日以前所出本票与支票,视为同业汇划票据。会员银

行对于客户要求交付隔日(二十期)支票,多数予以拒绝,只准以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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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银行公会为转财政部令各行庄填写逐日收付法币表致在会各行庄函∀ ( 1937
年 8月 19日) ,上海市档案馆藏上海银行公会档案,档案号 S173 & 1 & 441。

汤心仪:!上海之金融市场∀ ,王季深等编!战时上海经济∀第 1辑, 中国科学公司

1945年印,第 9页。

朱博泉:!战时上海金融市场(上)∀ ,!银行周报∀ ,第 23卷第 11期, ( 1939年 3月 21

日)。

Frank M . T AMAGNA, BANKING AND FINANCE IN CHINA , Internat inal secre

tary at Inst 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publicat ions off ice, New York, 1942 . P286。



业汇划使用,而不予兑现。但上海市五金业公会即为此向银行公

会提出交涉。该会在函中称,国难严重, 商市浮动,若再将商号支

票拒收,辗转之间其纷扰情形不堪设想。如果嫌退票手续麻烦拒

绝收受,而持票人又无从兑现, 岂不等于废纸, 实在大大违背安定

金融、社会之旨。该会甚至威胁道: 如果因此情形而造成市面波

动,谁负责任? 务希 即日转饬贵会会员银行,照常收理。否则, 敝

会为维持业务流通金融起见, 只得呈请市商会及各上级机关请示

办法, 事关紧要诸希核复 。∃ 五金业同业公会显然试图为其同业

提现而活动、斡旋,这也是当时工商企业要求提现意见之反映。虽

然遇到压力,上海银行公会并未予以正面答复,但对此后其他工商

业的提现要求仍予拒绝, 待核实后仅允许以汇划支付。%

当时,一些同业组织或工商企业因不适应战时金融体制而要

求提现,另一些同业公会则提出进一步的解决方案。上海银行公

会遵行安定金融办法及补充 4项办法后, 本市一般商店行号, 感

于法币之支出限额, 市面筹码顿觉不敷流通, 于商业颇多影响 。

于是,时人曾主张发行战时流通券,以资流通市面维护商业。而沪

市绸缎业公会则采纳该会沈济恩、吴星槎两委员建议, 认为政府为

统一币制计未便采纳,但商业界为市面灵活流通, 可联合同业团体

呈请商会发行上海战时商用票,并可呈部核准施行。为此, 该会还

致函上海市商会,提出上述要求。绸缎业公会的主张, 则反映了沪

市工商业之意见。而上海市商会显然对大局未获明确认识, 反而

赞成上述主张, 并致函银行公会提出 7条建议: 1 发行商用票, 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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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五金业同业公会致银行公会函∀ ( 1937年 8月 19 日) ,上海市档案馆藏上

海银行公会档案,档案号 S173 & 1 & 282。



属上海商界为应付战时市面法币筹码不足流通, 由本商会拟具详

密办法,呈请财政部核准后,并由本会会同银钱业联合准备库负责

发行。2 商用票暂分为, 1元、5元、10元票 3种。3 商用票领用

之商店、行号,必需备具可靠的保证品、汇票据及确有价值之商品;

商请银钱业联合准备库同意后,双方订立领用契约,并在票上加盖

暗记,才可领用。4 商用票在市面上流通, 不论久暂并无利息

(按:以上 3、4两项倒置, 原文如此)。5 此项商用券, 限于在上海

一处市面上流通,与法币同样价值十足通用。6 领用行号 6个月

内应备具领用同数之商用票或法币,向发行机关调回保证品。7

此项商用票不得向发行机关请求兑换法币或其他辅币,但在市面

上流通互相交换,不受此限制。上海市商会转述道,以上所列仅就

其大体而言,至于详细方案有待缜密研究。上海市商会还强调, 安

定金融办法 7条及补充办法 4项, 虽有长期实行的必要性, 但该公

会所拟之商用票办法,也是为补救本市商业, 对于补救沪市筹码,

安定后方金融不无见地。除呈请财政部、上海市政府核定外,市商

会明确要求上海银行公会考虑该项建议。∃ 上海银行公会主席陈

光甫阅览后,未立即作出答复。

但上海银行公会的喉舌 & & & !银行周报∀则尖锐地指出, 此议
破坏战时金融有余, 回复到平时金融则不足。无论如何,目前不能

发行流通券作为彻底开放付款限制的手段。因为战时根本就不容

许彻底开放付款限制。 忘记了通货膨胀对物价的影响,而主张发

行流通券, 尤其是万万不可 。% 这显然是对类似绸缎业公会的意

见提出批评。这一回答更符合战时金融的旨意。约两周后, 绸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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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公会等关于发行商用票及流通券建议未获财政部核准。∃

上海银行公会在组织实施限制提存的同时,也根据财政部批

令适当放开提现,即组织会员行执行办法时也有例外。如政府机

关发付工资或与军事有关者, 在 300元以下小额存户, 缴纳国税,

购买救国公债, 美侨离境等均可提现% ; 内地汇款后以汇划处理;

对于补充办法不准购买外汇, 个别会员行未能执行。∋

另外, 限制提存也间接影响到社会下层民众生活。限制提存

虽考虑到民众生计, 允许每周提取 5% , 但远远不够。为躲避战

争,加上居民房屋财产多有被毁损失,被迫沦为难民,纷纷涌入两

租界。八一三事变后两周内难民遍地,露宿街头。( 因生活没有

着落,为维持生计难民多将剩余财物典去换取现款。而限制提存

不仅造成典商无法应付, 且影响难民生计甚巨,更对租界内社会安

定影响较大。) 于是, 典当业公会先后致函上海市商会及财政部

提出交涉,获准由各行庄对各典当行申请支取款项,通融办理。这

成为国民政府开始实行先紧缩通货并适当放开之金融政策的一种

表现。∗ 上海银行公会接市商会、财政部函电后,决定转行各会员

行查照办理。在当时现金周转困难的情况下, 上海银行公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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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当放开的表现较多,如前所述对机关、税收可提现,小额存款在 300元以下者可

提现即属其表现。

!上海市商会为典当业提现致上海银行公会函∀ ( 1937年 8月 23日 ) ,上海市档案

馆藏上海银行公会档案,档案号 S173 & 1 & 282。

陈存仁著!抗战时代生活史∀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年版,第 7页。

汤心仪:!上海之金融市场∀ ,王季深编!战时上海经济∀第 1辑,中国科学公司 1945

年印,第 8& 9页。

!上海银行公会为转税收须以法币收付令致各会员行函∀ ( 1937年 8月 19日 ) ;!上

海银行公会为转财部允美侨提现令致各会员行函∀ ( 1937年 8月 31日) , 上海市档

案馆藏上海银行公会档案,档案号 S173 & 1 & 441。

!申报∀ , 1937年 9月 8日,第六版;!申报∀ , 1937年 9月 9日,第 6版。



各会员行向典当业接济辅币及 1元法币,使其提取存款免予限制,

庶几资金有所挹注 ∃ ,从而既可维持典当业之营业及银行信用,

也有益于难民及一般民众生计。

另外,就上海华商银行业的法币周转而言,抗战之初尚有内地

汇款及贴放之款稍得接济。但后来外埠汇款等均以汇划支付, 筹

码补给来源断绝。再者, 上海银行业的资金周转主要来自四行。

当时虽可申请中中交农各行当局核准照付,然仍需由申请银行自

行筹措支付法币,结果往往窘于应付。为此,民孚银行等 10 家不

在会银行致函上海银行公会, 请求设法以汇划调换法币。希 据情

转函中、中、交银行, 嗣后凡经该行核准各户, 应请三行照申请额准

予以同业汇划调换法币,俾资周转,以利商民, 并可杜外间贴现市

价上落之紊乱 。% 随后,上海银行公会为此事专函中、中、交三行

称,自沪战以来,同业汇划票据不能换取法币, 而支取法币又有数

额限制, 现请三行照申请额, 准予以同业汇划调换法币,俾资周转

以利商民, 并可杜外间贴现市价上落之紊乱 。∋ 这成为上海银行

公会自抗战爆发以来一直也在为非会员行利益而奔忙的明证, 更

成为该会对整个上海金融业负有高度责任感的表现之一。

上海银行公会为此所作的努力,也表明其在战时不仅代表会

员行且代表非会员银行的利益,更注重促使战时金融市场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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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银行公会为转民孚、统原、大亚、光华、建华、 叙、大中、大来、亚洲、江海等银

行函致中中交三行∀ ( 1937年 12月) , 上海市档案馆藏上海银行公会档案,档案号

S173 & 1 & 305。后来,该项交涉未成,半年后该十行又致函来,上海银行公会做说

服工作,认为各行均有资金支绌情事,希望各行坚持限制提存。

!民孚银行等十银行为汇划调换法币事致上海银行公会函∀ ( 1937年 11月 30日) ,

上海市档案馆藏上海银行公会档案,档案号 S173 & 1 & 305。

!上海银行公会为转财部准典当业提现令及商会函致各会员行∀ ( 1937年 9月 3

日) ,上海市档案馆藏上海银行公会档案,档案号 S173 & 1 & 441。



这在客观上也有助于上海社会的安定。据记载, 年底各业人心渐

趋安定。进而言之, 如果说作为同业组织, 1927年至 1936年上海

银行公会已具有维护沪市金融秩序的职责,那么, 八一三 时期的

上海银行公会负责稳定金融市场的职能则大大加强。

二

1935年以前, 上海银行公会很少从决策及与外商银行公会联

络方面,考虑限制外汇供应问题。法币改革后,南京国民政府实质

上废除银本位, 采用外汇汇兑本位,从此中国货币的稳定性即反映

在法币汇率的稳定上。而直到抗战前夕,国民政府一直在设法维

持法币最初的汇兑比价。上海银行公会及其兼营外汇会员行为此

也发挥着不可缺少的作用。抗战初期,沪市外汇市场又成为上海

银行公会关注的重要方面。卢沟桥事变爆发后, 随着日甚一日的

提存风潮,上海市场对外汇需求也激增。上海银行公会部分会员

行面临较大压力。为此, 国民政府仍采取无限制供应外汇的政策。

为减轻来自外汇市场的压力, 南京当局又与汇丰等上海外商银行

达成 绅士 协定 ∃ , 旨在控制外汇供应, 减少压力, 使外汇市价的

变动不至于对中央银行所维持的比价造成严重影响。

另外,为稳定上海金融市场起见,中国银行业一改与上海外商

银行素无业务往来的局面, 由中国官办银行, 如中央、中国等银行

与英商汇丰、麦加利、美商花旗等外商银行,互开同业往来户名, 以

开展业务往来。% 于是, 外商银行即逐渐成为中国银行业依靠得

以稳定包括外汇市场在内的上海金融市场不可或缺之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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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在各界呼吁下,上海银行公会对限制外汇供应也给

予极大的关注。针对一月来提存风潮及竞购外汇,对上海金融机构

造成冲击等严重后果,及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应, 1937年 8月 9日,上

海市商会致函上海银行公会称, 日来风声鹤唳, 草木皆兵, 商业停

顿,势甚严重, 望设法补救。因此事关系重大,即日饼干、糖果、罐

头、面包业同业公会特函请贵会迅即拟定办法,呈候政府 统制外

汇,以作釜底抽薪之计 ,以资挽救。 否则不待人击,而自致崩溃。

瞻念前途危险,不堪设想 。∃ 这引起上海银行公会的注意。

八一三 沪战爆发, 上海银行公会已先行制定同业暂行办法

4条,表明其考虑到通过限制提存,设法减轻兼营外汇会员银行压

力。为配合限制提存新办法实行,必须减少外汇供应量。鉴于一

月来提存之严峻形势, 1937年 8月 15日,上海银行公会致函洋商

银行公会, 告知 敝会会员银行于本月十六日停业一天,本市市面

全赖各方面维持一切。并提出请求对方协助办法 3项: 1 拒绝新

开中国存户及中国老存户增加存款。2 所有银行客户提取外汇

应予以限制,中国存户外汇更应注意。3 所有投机性质外汇概予

拒绝。并请该会通告各会员银行查照办理。%银行公会显然旨在

设法防止存户任意搬动存款, 并保证非常时期安定金融办法的切

实执行,以最终保护金融机构,减轻上海银行公会兼营外汇银行供

应外汇的压力。上海银行公会该项要求,虽可能对外商银行业务

造成损失,但时隔两日,洋商银行公会仍复函上海银行公会称, 敝

会业将贵会所开三项办法集会讨论,认为可以遵办以资互助。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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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银行公会致洋商银行公会函∀ ( 1937年 8月 15) ,上海市档案馆藏上海银行公

会档案,档案号 5日 ) , S173 & 1 & 96, p98; Arthur N. Young, china+ s Wart ime Fi
nance and Inflat ion , 1937 & 1945 , Cambridge, Massachusett s, 1965. p194.

!上海市商会为饼干糖果罐头面包业同业公会要求融资致上海银行公会函∀ ( 1937年

8月 9日) ,上海市档案馆藏上海银行公会档案,档案号 S173 & 1 & 273。



后如有指示,当本此宗旨办理 。∃ 洋商银行公会显然愿意予以配

合。而 1937年 8月 16日上海银行公会开始组织遵行的!非常时

期安定金融办法∀中, 实际上即具有通过限制提存等,以配合减少

外汇供应数额之意义。上海银行公会组织遵行该办法后, 市面筹

码收缩,迫使已购外汇者,不得不转为售出,换取法币。 故虽无外

汇管理之名,已收外汇管理之实 。%

无独有偶, 不久,上海银行公会拟定并经部核准的补充办法之

第一条即明确规定, 银钱业所出本票,一律加盖同业汇划戳记, 此

项票据只准在上海同业汇划, 不付法币及转购外汇。该规定不仅

有益于缓解上海市面筹码供给之不足, 减少业务往来资金紧张的

压力, 也有减轻外汇供应压力之意。再者, 安定金融办法施行后,

为审核各行庄逐日收付款项是否符合规定, 接财政部令后, 1937

年 8月 19日,银行公会决定,上海银行公会会员行及其各地分支

行,填写逐日收付法币表。∋ 这应该视为非常严格限制提存的监

管措施,客观上也有助于减轻外汇供应压力。该项措施实行至 12

月初已有成效, 上海银行公会宣布不再编制该报告表呈部审核。(

另外,同业汇划原为自 1890 年以来上海钱业的清算制度之

一,规定当日汇划隔日方能取现。1932 年一二八事变时期, 曾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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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汇兑∀ ,!银行周报∀第 21卷第 48期, 1937年 12月 7日。

!上海银行公会为转财政部令各行庄填写逐日收付法币表致在会各行庄函∀ ( 1937

年 8月 19日) ,上海市档案馆藏上海银行公会档案,档案号 S173 & 1 & 441。

!财政部钱币司撰抗战三年来之货币管理稿∀ ( 1940年 3月 )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第 5辑,第 2编, 财政经济, (四)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7年版,第 483页。

!洋商银行公会复上海银行公会函∀ ( 1937年 8 月 17日) , 上海市档案馆藏上海银

行公会档案, 档案号, S173 & 1 & 96。! Chairman of S hanghai Foreign Exchange

Banker+ s Associat ion w rote to the let ter of Shanghai Bankers+ Associat ion∀ 17th August

1937.



消隔日收现,只准同业汇划。∃ 仿照该办法, !非常时期安定金融

办法∀之补充办法也规定, 汇划票据只准同业转帐, 不得付现。这

对于工商业需要本无严重影响,但上海一部分外商银行,时常不愿

收受汇划票据。而一般进口洋商, 因其不能转购外汇, 渐存歧视;

更有缺少法币头寸者,为便于使用起见,往往愿以汇划票据百元作

现款九十八九元调换,即开汇划掉现贴水之端。这逐渐致使 已臻

杌陧不安之金融市场,复益以藉汇划贴现为工具,操纵捣乱, 自更

风波时起矣 。% 同业汇划本为便利会员行业务之手段,但在实行

过程中却逐渐带来这样的严重问题。∋ 上海银行公会对此较为关

注,并考虑进一步协调与外商银行业的关系。同业汇划办法实行

大约一周后,社会上纷纷传说上海银行公会决定, 以后该会会员银

行与洋商银行公会会员银行间所有现有及将来之一切电汇成交,

应指明付现,所有汇划办法不适用于外汇交易。1937年 8 月 21

日,洋商银行公会紧急致函上海银行公会,询问社会传闻之该项决

议是否属实? 请即答复。( 当日, 上海银行公会复函给予肯定答

复。) 这是为防止同业汇划用于竞购外汇。但此事对相关会员行

#134#

!抗日战争研究∀ 2004 年第 2 期

∃

%

∋

(

) !上海银行公会为转与洋商银行公会往来函致在会不在会银行函∀ ( 1937年 8月 23

日) ,上海市档案馆藏上海银行公会档案,档案号 S173 & 1 & 96。

!洋商银行公会致上海银行公会函∀ ( 1937年 8 月 21日) , 上海市档案馆藏上海银

行公会档案,档案号 S173 & 1 & 96。

1937年 8月 26日,中国农工银行上海分行为存户个人使用同业汇划致函上海银

行公会,讲道: 近来个人存户亦多有以商业上需要为言,要求付给汇划。并谓已由

银行通融办理者,条文上既无限于商号之明文,而揆诸事实个人存户,亦未能谓为

绝对无商业上之需要。然就条文本意严格论之, 拟有未合。该行最后询问道: 应

否由贵会加以解释明定,以资划一,查酌示复。这在后来逐渐形成汇划多法币少的

状况,对金融的稳定造成潜在的威胁。

董文中辑!中国战时经济特辑续编∀ ,中外出版社 1941年版,第 337页。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编!上海钱庄史料∀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0年版, 第 276

页。



而言也未敢确定,因事关外汇手续,时有向上海银行公会问讯者。

两日后上海银行公会又致函各会员行称, 本会确经议决, 所有本

会会员行与外商银行公会会员行间一切现有及将来之电汇成交,

均需指明付现。其办法由交汇银行在票据上标明,付现+ 字样, 所
有汇划办法不能适用于外汇交易 。∃ 上海银行公会该项决定, 显

然亦旨在预防汇划贴现, 尽可能与外商银行联合稳定法币汇价。

此后为安定上海金融市场, 上海银行公会与洋商银行公会的

协商往来不断增多。8月 26日, 洋商银行公会又致函上海银行公

会,表示值此紧急关头, 中外各银行业务繁忙, 为谋电汇手续便捷

起见, 拟将所有 8 月份电汇应于 8月 30日(星期一)成交,而将 8

月 31日期支票、本票付给售户。为此, 则交割手续须预先完竣, 以

便8月 31 日不致于延误准时发电。请求上海银行公会允准。%

两日后,上海银行公会函复洋商银行公会同意此项办法, 并照饬

敝会会员行查照办理 。∋

此外, 1937年 9月间, 同业往来仍以汇划支付。但上海各行

庄所开 8月 13日以前尚未付清的本票,多数是客户用来向洋商银

行赎取押汇使用。据统计,银行业总数约 50余万元,钱业约 33万

元。( 钱业公会已予同意, 洋商银行商恳银行公会准许也均以划

头支付。鉴于此,上海银行公会议决, 定于本月 9日起, 凡洋商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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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体银行业会议议决案∀ , ( 1937年 9 月 7日) , 上海市档案馆藏上海银行公会档

案,档案号 S173 & 1 & 71。

!上海银行公会复洋商银行公会函∀ , ( 1937年 8月 28日) , 上海市档案馆藏上海银

行公会档案,档案号 S173 & 1 & 96。

!洋商银行公会致上海银行公会函∀ , ( 1937年 8月 26日) , 上海市档案馆藏上海银

行公会档案,档案号 S173 & 1 & 96。

!上海银行公会为转与洋商银行公会往来函致在会不在会银行函∀ ( 1937年 8月 23

日) ,上海市档案馆藏上海银行公会档案,档案号 S173 & 1 & 441。



行持有该项本票向各银行收取者, 请一律以划头支付, 并致函各银

行 查照办理 。∃

上海银行公会如此决定, 显然亦旨在防止汇划贴水付现,并联

合外商银行业稳定外汇市场。同时, 上海银行公会还对外汇市场

表示极大的担忧,!银行周报∀刊载的数篇主张统制外汇的文章即

是明证。% 八一三 时期, 上海外汇供应适量,汇价平稳, 外汇市

场较为稳定。∋ 据统计, 1937年 8月至年底,外汇汇率始终稳定于

一先令二便士半的汇价。( 虽说这与国民政府采取无限制供应外

汇的政策有关, 但与前者的方式有所不同,上海银行公会前瞻性地

主张设法控制外汇供应量,不仅组织会员行严格执行!非常时期安

定金融办法∀及补充办法等政策措施,更及时采取与洋商银行公会
及其会员行联合协作策略,有效防止法币任意搬动,以保护金融机

构。该会在辅助管理外汇供应方面所做出的诸多努力功不可没。

三

如果说上海银行公会遵行国民政府金融政策,设法稳定外汇

市场, 均是在对全民族抗战从经济方面做出重大贡献, 那么, 其组

织劝募、经收救国公债则是又一表现。自上海银行公会成立伊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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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建生:!抗战三年来的我国外汇政策∀ ,!东方杂志∀第 37期第 14 号, 1940年 7月

15日,第 15页。

!汇兑∀ ,!银行周报∀第 21卷第 46期, 1937年 11月 23日。

姚庆三著!我对于战时金融之意见∀ ,!银行周报∀第 21卷第 38期, 1937年 9月 28

日;章植著!财部安定金融办法之检讨∀, !银行周报∀第 21 卷第 43 期, 1937 年 11

月 2日。

!上海银行公会为未支洋商银行八一三以前本票致各在会银行函∀ ( 1937年 9月 8

日) ,出处同上,档案号, S173 & 1 & 441。



就逐渐成为历次公债承购、整理的中介机构, 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

用。据所见资料, 1921年 1月, 组织承购交通部八厘短期购车公

债,可视为银行公会参与公债经募之始。1927年至 1936年期间,

上海银行公会参与组织募集各种公债达数十种之多,在设法维护

债信并予国民政府财政以极大支持, 亦使银行业从中获得利润。

七七事变后,以公债方式筹集国防经费势在必然。 八一三 沪战

爆发,在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的倡议下,为鼓励人民集中财力充

实救国费用, 1937年 8月下旬,国民政府制订!救国公债条例∀, 决

定发行救国公债,拟分1937年 9月 1日, 1938年 4月 30日两期发

行。计划发行总额 5亿元的实足债票。年息 4 厘, 自 1938年起,

每年 8月底一次付给; 自 1941年起, 每年抽签还本一次, 分 30 年

还清。债款归还由国库税收项下担保。∃。1937年 8月 23日, 救

国公债劝募委员会成立, 总会设在上海,国内外设有分会。会长宋

子文,副会长陈立夫,常务委员宋庆龄、孙科等 27人。% 关于经募

机关,为中、中、交、农四行与上海、中南等 20多家会员银行及其各

地分支机构,乃至福源、同余等钱庄负责债款收解等。∋

而此时上海银行公会则对抗战持积极态度,数次致电参加声

援,也支持募集国防经费。为组织上海银行业认购救国公债,上海

银行公会主要做了如下工作。其一为劝募、经收事宜起见, 明确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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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国公债劝募委员会各经收机关收解债款规则∀ ( 1937年 9月 5日) ,中国第二历

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 5 辑第 2编,财政经济, (二) ,江苏古籍

出版社 1997年版,第 479页。

吴景平著!宋子文政治生涯编年∀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8年版,第 326页。

!申报∀1937年 8月 27日,第 2版,个别数据与后颁布不同; !救国公债条例∀ ( 1937

年 10 月 15日) ,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 5辑第 2

编,财政经济, (二)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7年版,第 454页。据记载,宋子文后称,

救国公债后主要用于政府一般经费等,!申报∀1937年 9月 7日。



关制度。1937年 8月 30日,为募集、经收救国公债, 上海银行公

会召开专门会议。主席陈光甫首先强调发行救国公债之必要性;

随后邀请潘序伦将经收机关填写收据规则、经收机关收解公债办

法、收受物品抵缴债款办法逐项宣读解释。到会代表认为收受生

金银及其制成品存在问题, 即感到经收银行手续繁琐, 较为困难,

建议先交由可靠银楼估价,出正式收据后再行收受。几经讨论, 最

后商定先请劝募总会统筹适当办法后再议。∃

1937年 9月 7日, 上海银行公会再次召开全体银行业会议商

讨劝募救国公债事宜,陈光甫又动员道,此 事关救国大计, 必赖群

策群力始克有济 。他认为,这次募集救国公债, 是供长期抗战之

用,银行业应必须全力以赴。虽然各商业银行之困难毋容讳言, 认

购额以资本 10%计, 如此巨额款项一时可能不易凑集, 但可分期

缴款,至缴足认数为止。这样既可使各银行有回旋余地,而对于长

期抗战亦不致有负面影响。% 上海银行公会显然旨在动员各银行

积极认购公债。

救国公债劝募总会成立后, 所有商界方面由市商会组织劝募

总队, 其下由各同业公会成立分队。1937年 9月 3日, 经上海银

行公会召集全体银行业会议议决, 成立银行业分队。除分队长、副

队长、队员人选,依照规定分别由本会主席、常务委员、各执行委员

分别充任外,并推定林秘书长为干事长,另设总务组、劝募组、计核

组等机构。当日,函报市商会转陈劝募总会并通知分队各职员, 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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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届)第二十八次执行委员会议决案∀ ( 1937 年 8月 30日) ,上海市档案馆藏

上海银行公会档案,档案号 S173 & 1 & 71。



极开展劝募工作。∃ 这样, 上海银行公会实际成为沪市银行业认

购救国公债的劝募机关。

其二,组织会员行认购救国公债。关于认募数额及办法,当时

全国银行资本总数约为 3 8亿元, 劝募总会令上海银行业就资本

金额担任 10%。但商会所定办法为 5%。% 鉴于规定不一致, 难

于操作的状况, 银行公会几经磋商,但未能确定。商界总队募集办

法第 8条规定, 即公司行号应就资本总额承购 5% ,就公积金总额

承购 5%。∋ 1937年 9月 7 日, 银行公会考虑到各银行公积金多

寡不等,颇难平均计算,复以此次战事关系,损失綦钜, 营业有出无

进,一时不易提出。于是决定 现为双方兼顾起见,拟单就资本额

计算,并提高其承购成分,改为百分之十,彼此挹注比较,就规定办

法认购,其总数有增无减 。(

在准备工作中, 会员行仍存在下列疑问: 即各银行已认救国捐

与救国公债同一性质,将来是否可凭收据调换救国公债? 救国公

债能否与其他公债作为市场筹码,如储蓄保证之类, 以利周转, 其

缴款时可否用汇划票据? 银行业可否以各该总行所在地认购, 分

支行不再担任, 既可划一也便计算? ) 后由陈光甫向劝募总会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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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体银行业会议议决案∀ ( 1937年 9月 3日)上海市档案馆藏上海银行公会档案,

档案号 S173 & 1 & 71。

!全体银行业会议议决案∀ ( 1937 年 9月 7 日) ,上海市档案馆藏上海银行公会档

案,档案号 S173 & 1 & 71。

!申报∀1937年 9月 2日,第 5版。

!全体银行业会议议决案∀ ( 1937 年 9月 3 日) ,上海市档案馆藏上海银行公会档

案,档案号 S173 & 1 & 71。

!全体银行业会议议决案∀ ( 1937 年 9月 3日) , S173 & 1 & 71;!上海银行公会为救

国公债银行业劝募分队成立致各会员行函∀ ( 1937 年 9月 6日) ,上海市档案馆藏

上海银行公会档案,档案号 S173 & 1 & 441。中国农民银行认购 400万元,!申报∀

1937年 9月 7日,第 6版。



明答复如下: 1 已认救国捐收据将来可调换救国公债; 救国捐一

项,要求于 9月 10日结束,所经募 30万元,尚有少数还未缴纳, 务

请于结束前送会以符原定额。2 救国公债原则上可以作为流通

筹码;但因本分队所认尚无确数, 故未便公开。3 银行业限在各

该总行所在地认购,分支行可不再担任。4 同人所认之款, 应就

地分割认缴。∃

如上所述, 上海银行公会开始就与劝募总会商定, 沪银行业仅

在各该总行所在地认购救国公债,分支行可不再担任。但后来陕

西、湖南等省及广州、重庆、汉口、青岛各劝募分会,则多向上海银

行业在该地分支行摊派公债, 且态度较为强硬。这给当地分支及

总行造成很大压力。% 最早为湖南、陕西劝募分会向沪在当地分

支行摊认。如, 湖南劝募分会即要中国、交通、农民、上海、大陆、金

城、农商、聚兴诚银行在湖南各行认购 5万元。而在湖南各行婉拒

后,该分会以各行在湘营业若不认购,影响劝募工作进展为由, 催

各分支行认购。紧急之下, 1937年 10月下旬,沪在湘各行致电上

海银行公会及各总行,寻求解决办法,建议总行方面于付交债款总

额内如数扣除, 由湘各行分购,则债款收入不减,各行支出不增, 而

当地也不致发生误会,各行亦可应付当地分会, 请向劝募总会洽

商 。∋ 与此同时,在鄂各分支行也面临催缴的压力。救国公债湖

北省劝募分会称,政府为救亡图存发行救国公债, 意义重大。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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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银行公会照抄湘八行来电∀ ( 1937年 10月 27日) ,上海市档案馆藏上海银行

公会档案,档案号 S173 & 1 & 441。

!关于劝募救国公债、本会汇总的各银行职员认购总数表以及各银行填报职员薪金

表和关于职员认购缴款的的来函∀ ( 1937年 9 月& 11 月) ,上海市档案馆藏上海银

行公会档案,档案号 S173 & 1 & 325。

!全体银行业会议议决案∀ ( 1937 年 9月 7 日) ,上海市档案馆藏上海银行公会档

案,档案号 S173 & 1 & 71。



陕湘等省各银行均能于总行在救国公债总会认购额数以外, 又向

各该地分会承受公债,爱国热忱值得称赞。该分会要求在鄂各银

行之分支行,在本省承募债款 1200万元之外,援照陕湘等省成例,

一律应仍认购公债, 相应函请查照办理,迅予见复 。上海银行公

会面对各地分支行及会员行的一筹莫展,一面将此情况通告各会

员行知晓, 征询各行意见;并认为曾议决归各总行所在地认购, 其

分支行不再另认,并接有总会通知,分转敝会及各行洽照在案。湖

北省分会亦曾接有总会同样通告。现究应如何应付? 请迅即提出

意见。∃

同时, 上海银行公会又向劝募总会求援,劝募总会回复道: 此

显与原定办法不符,请迅电该分会制止, 并祈见复。除电复湖北

省分会仍照原定办法以昭划一外,相应函复, 即希查照 。上海银

行公会接此函后,迅即致函湖北劝募分会,希照总会电令办理。%

经上海银行公会的斡旋,从而摆脱各地劝募分会的纠缠。上

海银行公会为会员行外地分支行免购公债,与各地劝募分会的交

涉,成为当时救国公债劝募过程中摊派与反摊派斗争的反映。银

行业为救国认购公债本为责无旁贷。但当时已有明确之认购规

定,银行业资金周转也较为困难。上海银行公会最后促成各地分

支行免认, 不仅益于保护同业利益,更有助于稳定各地金融市场。

这是颇有长远眼光的。至于上海银行公会会员行认购公债数额,

据统计, 1937年 10 月 12 日, 44 家银行认数为 8582000 元; 至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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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银行公会为劝募总会为救国公债由总行所在地认购外分支行不再另认事来

函至汉口银行公会函∀ ( 1937年 11月 3日) , 上海市档案馆藏上海银行公会档案,

档案号 S173 & 1 & 441。

!上海银行公会为救国公债湖北劝募分会令分支行认购致各会员行函∀( 1937年 10

月 26日) ,上海市档案馆藏上海银行公会档案,档案号 S173 & 1 & 441。



月 2 日, 银行业分队已认购 9245106 3 元; 已缴法币 5083800

元。∃ 12月 31日止,认购 2097万余元, 已缴 1280多万元。% 另

据记载,该债自劝募以来至 9 月初, 钱业公会组织会员庄共认购

1912000元。∋ 1937 年 12月 3日,劝募总会致电各地劝募分会,

声称救国公债已经认足,令各地停止募集。( 上海银行公会会员

行后来缴足所认数额,完成救国公债认募任务。

其三,组织银行业职员认购救国公债。从银行职员薪俸、薪水

额中劝募债券, 国民政府时期最早始于 1928年初的江海关二五库

券。此后发行公债,时有向银行职员摊认若干数额。至救国公债

发行, 对于银行业同人薪金认购公债, 上海银行公会起初曾有疑

问,即市商会第 9条所定职员提薪认购,是否按月进行? 但此项购

数,因劝募总会已在各地遍设分会,可由各行就地分缴, 不必在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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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关于停募救国公债电∀ ( 1937年 12月 3日)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

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 5辑第 2编,财政经济, (二)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7年版,

第 484页。

陈钟颖:!救国公债之发行与募集∀ ,!中行月刊∀第 15卷,第 2、3期合刊( 1937年 8、

9月份) ,第 20页。至 10月初,上海各界共认募 1。9 亿元。上海市档案馆编!上

海各界抗敌后援会∀ ,第 515页。转引自熊月之主编杨国强张培德本卷主编, 张培

德、廖大伟等著!上海通史∀第 7卷,民国政治,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年版, 第 350

页。至 1937年底,包括官办银行在内的上海银行业已认购公债数额约 7000余万

元。

!救国公债上海市商界劝募总队函∀ ( 1938年 4 月 15日) , 上海市档案馆藏上海银

行公会档案,档案号 S173 & 1 & 324。

!救国公债上海市商界劝募总队致银行业分队∀ ,!关于劝募救国公债,本会成立劝

募分队和报告本业各银行认购缴款总数以及有关总分支行认购、存款或利息提成

购债,未列期储蓄存款购债等问题,本会与市商会、救国公债劝募委员会等的来往

文书∀ ( 1937年 9月 & 11月) ,上海市档案馆藏上海银行公会档案,档案号 S173 &

1 & 324。



汇总,以免缴重。∃ 后核实同人认购救国公债暂以一月为期, 下月

是否照认容再议。% 但据所见材料, 会员行同人至 10月仍认购公

债。至 1937年 11月 2日,会员行、银行公会及附属组织职员已缴

救国公债数目(含银行周报社,联合准备会)达 482747 35元;同人

储金达 2139 8元。∋

与战前政府发行公债的历史背景不同, 救国公债的发行正值

民族危亡之际, 同限制提存的目的一样, 节省民众及公司、团体的

开支,聚集包括沪市金融业在内的资金,为国筹措抗敌经费亦势在

必然。上海银行公会为动员及组织募集救国公债做出诸多努力,

并协调沪在各地分支行的认募应对, 保证了上海金融业募集救国

公债的顺利进行,从而带领会员行及银行业同人为募集国防经费

做出较大贡献。

四

八一三 时期的上海银行公会对上海证券市场的变化,也颇为

关注。 七七 事变的爆发,导致上海华商证券市场的起伏大波。各

债市价不定,一日多变,不时暴跌或狂涨。但对该月上海银行公会

会员行公债交割,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有确实保证,均如期备现收

货。至 八一三 战事前,国民政府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先后采取维持

债市政策、措施,促使上海证券市场逐渐趋于稳定。但至 1937年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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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银行已缴救国公债储金数目单∀ ,上海市档案馆藏上海银行公会档案,档案号
S173 & 1 & 324。

!全体银行业会议议决案∀ , ( 1937年 9 月 7日) , 上海市档案馆藏上海银行公会档

案,档案号 S173 & 1 & 71。

!全体银行业会议议决案∀ ( 1937 年 9月 3 日) ,上海市档案馆藏上海银行公会档

案,档案号 S173 & 1 & 71。



月11日,因战云密布,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奉令停业。 八一三 沪

战致使局势急剧变化,上海人心浮动,金融停滞,战区及外埠委托人

或失所流离,或难以联系。而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虽告停业,但公

债交割仍在进行。按照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规定,上海银行公会各

会员银行所做8月份公债,应于 8月 30日交割,但届时并未如期办

理。各会员行万分焦急。当时各会员行此项交易, 多系买进 7 月

份,卖出 8月份。本为套利营业, 并非投机买空卖空。而上海华商

证券交易所对 8月份交易却既未责令买方收货,又未别筹办法。十

余日后,对上海银行公会会员行 8月份交易如何办法,亦无只字通

知,坐令失契约之时效,有丧商场信用之嫌。因仍无从交割,根据会

员行的要求,上海银行公会于9月 11日致函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

要求该所负起责任,即日办理交割,并做出答复。∃

约十多日后,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仍未予答复,但却由经纪人

公会在报纸上登载公告, 宣称关于 8月份交易,奉财部令准照 8月

13日记帐价格掉期至 9月,并拟定办法 3项: 1 按月息一分掉期

一个月,照收佣金更换成单。2 自愿了结得向交易所划帐。3 一

律照收本特证据金。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宣布实行掉期交易, 各

会员知悉后深为诧异,认为该公告违反各方协议。早在沪战发生

之初, 因 8月份公债交易交割困难, 财政部召集相关方面讨论办

法,会员行体谅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因故不能履行契约,几方商定

由交易所具文呈部请求延期交割,待局势稍定再行办理收交。因

此各会员行认为,现 该所公告延期交割已一变。而为掉期既大背

讨论时原议,且查所定办法尤属只顾片面利益,不符事实法理 , 绝

对不能接受。为讨回公道起见,各会员行函致上海银行公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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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会函请财政部,迅赐将该所原定处理 8月期交易办法予以纠正,

或恢复原议,一律延期交割,或结价了结,令该所遵办。∃

各会员行当时在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公债交易额达一亿三四千

万元之巨,若一时无法解决,显然会致使该笔资金长久呆滞不能利用,

在当时资金周转困难情形下,对金融业务影响较大。上海银行公会接

函后,为解决8月份公债交易交割问题,立即于当日召开全体银行业

会议,陈光甫因病未能到会,由与会代表推选李馥荪为临时主席,组织

讨论如何解决8月份公债交割事宜。上海银行公会各代表讨论十行

来函后均认为: 1 证交所公告办法有欠公正, 有因缘为利之嫌疑 。

2 对于 8月公债交易,不外延期交割与结价了结两种选择,掉期一节

万难照办。如结价了结则按照 8月 12日记帐价格,并加算 8月 30日

至结价日之利息,问题即可解决。否则,即应依照原意,一律延期至认

为可以交割时再行交割。所有买方应贴卖方按月一分之利息,自 8月

份交割日起,自实行交割前一日止,在交割日一并算清。原成单继续

有效,不必另办手续。如买卖双方有自愿轧帐了结者,即照报载该所

经纪人公会所定第二条办法办理。上海银行公会召集的此次全体银

行业会议议决, 由会根据上述草拟呈财政部底稿,推定提议者十行会

同上海银行签核阅定,再行缮发 。%

次日,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函复上海银行公会,强调 8月份公

债交易掉期至 9月份,系奉财政部令准办理, 已经公告市场周知,

现除据情呈请财政部核办外, 特先奉复, 即希查照。∋ 上海银行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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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回复上海银行公会函∀ ( 1937年 9 月 22日) , 上海市档案馆

藏上海银行公会档案,档案号 S173 & 1 & 321。

!全体银行业会议议决案∀ (1937年 9月 21日) ,上海市档案馆藏上海银行公会档案,档

案号 S173& 1 & 71。

!中交农大陆等十会员行为证券交割致上海银行公会函∀ ( 1937年 9月 21日 ) ,上

海市档案馆藏上海银行公会档案,档案号 S173 & 1 & 321。



会接到该函后, 对上海华商证交所答复颇为不满, 仍认为该所买卖

交易既未能顾及契约信用, 掉期至 9月间, 因长期抗战, 必然会再

请变更,这反而会招致办理繁琐无谓之手续; 再者,交易所收取佣

金,原为业务应得,现仅一笔交易, 却收取买卖双方无数次数之佣

金。该所只需每月掉换成单计算利息, 却不负其他任何责任,每月

收取优厚佣金实为不当所得。另外, 8月交易数额巨大,该所平时

所收本特证未知如何处理,今再向买卖双方收取巨额本特证据金,

又未能顾全契约信用,在长时期内,有无保障管理办法仍是疑问。

鉴于此,上海银行公会仍决定向财政部交涉。1937年 9月下旬,

上海银行公会呈文财政部,首先强调该所公告办法,有惟利是图之

嫌,不加纠正有欠公允。同时认为此事解决办法, 为结价了结或延

期交割。如结价了结,则按照 8月 12日记帐价格,并加算自 8 月

30日至结交日之利息,一切不成问题。否则, 8月期交易即应遵照

当初财政部召集各关系方面讨论时原议, 一律延期交割。至于认

为可以交割时再行交割, 所有买方应贴于卖方按月一分之利息, 自

8月交割日起至实行交割前一日止, 在交割日一并算给。原成单

继续有效。不必另办手续。如买卖双方有自愿轧帐了结者, 即照

报载经纪人公会所定办法第二条办法办理。上海银行公会认为,

延期交割办法仍系暂时性质, 究应如何统筹解决, 相信财政部会高

瞻远瞩,早筹良策,察酌施行。∃

接到上海银行公会来函的同时,财政部也收到华商证券交易

所主张实行掉期交易之呈文。为促使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履行契

约免除纠纷起见,财政部很快答复上海银行公会, 已批令该所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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掉期至九月份全部交易 ,如期办理交割,仰即知照。∃ 当日, 上海

银行公会即转函全体商业银行、四行、邮汇局,望相应查照。% 这

样从大局出发, 上海银行公会做出让步决定, 并说服会员行遵行。

但正当各会员行与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联系办理之际, 该所

与经纪人公会又认为,因各经纪人与战区及外埠委托人失去联系,

困难较多,无法遵部令办理。掉期交易遂又停顿。之后,由银行公

会提议官商银行各推代表 3人,与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及经纪人

代表各 3人会商办法,该所派理事尹韵笙等, 经纪人推朱达君等为

代表,由秘书长林康侯在银行公会召开会议磋商解决。最后,银行

公会代表体谅对方困难, 再次做出让步, 将各银行应交之额约

9000万元左右,照部定限价收回,而其余四五千万元, 延期至次年

2月 1日交割; 并商定所有延期交割利息计算方法。为答复财政

部训令及寻求最终解决起见, 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致函财政部, 将

上述情形详呈财政部裁夺。∋ 不久, 财政部批准 公债延期交割 ,

并接到批准的延期利息计算方案。各方面均无异议,认为可以照

此办理。( 但此事当时并未及时解决。) 尽管如此,上海银行公会

还是尽到自己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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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拖至 1938年 2月,财政部致电上海银行公会称,现沪市环境办理期货交易困难,为

结束悬案,免除纠纷起见,准照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请,以上年八月十三日记帐价

格,连同九六公债结价了结。电仰该公会转行各银行知照。接电后银行公会议决,

分转该电致各银行。

该批文还并批准所报利息方案。!申报∀ , 1937年 11月 17日,第六版。

!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呈财政部文∀ ( 1937年 10月 29日) , 上海市档案馆藏上海银

行公会档案,档案号 S173 & 1 & 321。

!上海银行公会为转财政部批致全体银行、四行、邮汇∀ ( 1937年 9 月 28日) , 上海

市档案馆藏上海银行公会档案,档案号 S173 & 1 & 321。

!财政部令∀ ( 1937 年 9 月 28 日) , 上海市档案馆藏上海银行公会档案, 档案号

S173 & 1 & 321。



概言之,如上所述,就 八一三 时期上海银行公会所发挥的作

用而言,则与上海市商会、钱业公会不同。本文上述多处曾提到上

海市商会及上海钱业公会, 长期以来上海市商会主要管理银行公

会等同业组织, 无法直接管理银行业。若管理包括银行业在内的

金融业,必须通过银行公会在内的金融业同业组织。因而上海市

商会具有领导工商业即组织、转达、督促各业执行等作用。钱庄业

在 1935年大恐慌后,与银行业之间的力量对比已发生重大变化,

实力大为削弱, 因而钱业公会之地位也日渐衰微。据记载, 钱业公

会虽参与相关活动,但抗战初期钱业公会很少涉及有对建立上海

战时金融体制颇有影响的举措, 仅为追随上海银行公会之后。∃

如果说作为金融业主体的上海银行业及其同业组织上海银行公会

已具有特殊地位,国民政府及财政部依靠银行业推行其金融政策

之理念已经形成,以及上海银行公会与国民政府财政部直接联系

处理金融事务已成格局的话, 那么,这些均赋予上海银行公会在促

使沪市金融由平时体制转入战时体制方面以无可替代的组织、督

促执行,密切关注及稳定上海金融市场之使命。抗战初期, 日本企

图通过速战速决摧毁中国包括货币金融体系在内的经济命脉, 还

曾在沪推销伪币。对此, 上海银行公会在考虑如何反对敌方破坏

我金融,稳定金融市场及逐步促使沪市金融由平时体制转入战时

体制。所谓战时金融体制主要内涵是,设法集中全国财力物力增

强抗敌力量,具体包括限制提存,管理货币,保护金融机构, 稳定汇

价维持货币信用,限制私人消费以充实国防经费, 发行战时公债等

内容。

综上所述, 如果说战前的上海银行公会主要在银行制度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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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债信、促进银行业务开展等方面尽其职责的话,那么,其在 八

一三 时期的上述活动,则标志着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的上海银行

公会,在确立及巩固上海战时金融体制,在法币管理及辅助外汇管

理,及与国民政府紧密合作等方面,以及从政治意义上维持国民政

府在上海的影响方面发挥前所未有作用的开始。而上述 八一三

时期上海银行公会关注的主要问题以及为此所付出的重大努力,

虽然反映出其有在商言商的一面, 但更大意义上的是, 这不仅表明

上海银行公会在维护包括不在会银行在内的同业利益,保护金融

机构,也说明在国家危亡之际,上海银行公会不但为反对日本侵略

筹措国防经费, 更为设法确立、巩固上海战时金融体制, 辅助安定

沪市外汇市场, 进而为该时期上海金融市场的稳定做出重大贡献。

换言之, 八一三 时期上海银行公会的活动已表明,上海银行公会

在战时已具有与国民政府及其他团体配合协作, 参与战时金融政

策、法规的制订及组织实施,确立及巩固沪市战时金融体制, 稳定

金融市场, 安定社会秩序, 配合进行反对日本金融货币侵略的斗

争,坚定沪市民众抗日信念等主要职能。

(作者张天政, 1962 年生, 宁夏大学副教授,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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